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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設立緣起與目的 

緣起:行政院第3513次院會通過方案  
目的:金融推升實體經濟發展       產業帶動金融業務成長 

整合資本
市場資源 

挹注資金
協助創新
創業 

媒合創新
團隊與上
市櫃公司 

帶動產業創
新與資本市
場連結 



貳、基金額度、來源與投資對象 

額度 

 

•本基金上限為新臺幣10億元 

•分階段募集，目前已募集2.7億元 
 

來源 

 

•第一階段:證券期貨金融周邊單位 

•第二階段:鼓勵上市櫃公司參與 

 

 

投資    
對象 

•優先以配合國家政策之產業 

•並以創建期企業為主 



投資對象：國家重點扶植產業 
綠能
科技 

生技
醫藥 

國防
產業 

智慧
機械 

循環
經濟 

文化
科技 

數位國家
創新經濟 

物聯網-
亞洲矽谷 新農業 

晶片設計
與半導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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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基金之設立 

 由以上10單位組成籌備小組,
其中5單位再成立工作小組 

 設立創新創業基金專戶 
 研訂各項作業規章草案 

證基會 
 

證交所 
 

櫃買中心 
 

期交所 
 

集保公司 
 

券商公會 
 

投信顧公會 
 

聯徵中心 
 

聯卡中心 
 

期貨公會 
 

 遴聘捐助單位代表及各專
業領域學者、專家組成 

成立 
籌備小組 

成立 
管理委員會 



肆、投資架構 

管理委員會 

專業管理 
公司 

國家政策重點扶植產業 

委員13~17位 
     -機構代表10位 
     -專家學者3〜7位 

 

負責基金收支、
管理與運用 
投資審查 
辦理創新事項
之規劃及審議 

創新創業基
金專戶 

 依「創新創業基金
專業管理公司遴選
辦法」遴選3-5家 

工作小組 

共同投資 



伍、專業管理公司 

1.設立2年以上，
且設有投資部
門之銀行。 

2.實收資本額250
億元以上。 

3.專職投資人員
10人以上。 

 

1.設立2年以上。 
2.實收資本額2億
元以上。 

3.專職投資人員5
人以上。 

 

1.設立2年以上。 
2.實收資本額1千
萬元以上。 

3.專職投資人員5
人以上。 

 

金融機構 
創業公司 
創導性公司 

創業投資管理
顧問公司 

一、參與資格 



遴選方式：公開徵求 
評估內容： 
•公司組織結構與經營團隊 
•投資原則及績效管理目標 
•投資案評估程序、投資決
策方式及投後管理等 
•過去(至少2年)投資績效 
加分項目： 
如協助引進上市櫃公司投
資或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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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任之專業管理公司共同
使用本基金之可投資額度 

提報投資案之營運計畫書需
提供產業專家意見 

通過審核之投資案，管理公
司需與本基金共同投資 

每2年檢討投資管理績效，2
年內未動用投資額度或績效
不彰未於限期內改善者，得
停止其新增投資之權利 

二、遴選標準 

三、委任專業管理公司 



陸、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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